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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8次臨時大會會議紀錄 

第 1次會議 

壹、代表報到 

時間：中華民國 111年 7月 19日上午 9時 

地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出席：邱美雲 黃金發 林宗達 陳進德 黃松生 劉靜文 黃登科  温文谷  

      蘇文將 彭建華 高德安 蔡文隆 余震華 姜景文  

貳、預備會曁一讀會議 

時間：中華民國 111年 7月 19日上午 10時 

地點：本會二樓議事廳 

出席：邱美雲 黃金發 林宗達 陳進德 黃松生 劉靜文 黃登科  温文谷  

蘇文將 彭建華 高德安 蔡文隆 余震華 姜景文  

列席：  

主席：邱美雲    秘書：彭俊堂    紀錄：林英美 

一、 秘書報告：出席代表已足開會法定人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二、 主席致詞：今天是本會第 21屆第 18次臨時大會預備會議的議程，本次會

議針對鄉公所提案部分請各位代表參閱，並希望各位代表平安順利，請秘

書進行會務報告。 

三、 秘書會務報告：             

(一)、第 21屆第 7次定期大會第 2輪代表鄉政總質詢書面質詢，公所書面答

覆資料己分送各位代表公文夾，請代表審閱。 

(二)、111年度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書及今年度公所通訊錄己分送各位代表公

文夾，請代表查收。 

(三)、本會預訂 8月 9日(星期二)下午 3點於大門口舉辦今年中元普渡祭典，

請各位代表撥冗準時參加。 

(四)、本會代表的人身保險、健康檢查等事宜請代表撥冗辦理，請於年度內 

檢具完成核銷手續。 

四、討論事項： 

（一）、案由：本會第 21屆第 18次臨時大會議事日程表提請確認案（如附件 1）， 

請公決。 

      議決：照案通過 

（二）、案由：吉安鄉公所提請審議各課室一般提案（如附件鄉公所提案號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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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提請大會綜合審查，請公決。              

      議決：照案通過 

五、 臨時動議：請秘書安排體檢事宜 

六、 主席宣布下午依排定議程自行下鄉考察鄉政建設。 

七、 散會：上午 11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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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花蓮縣吉安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8次臨時大會預定議事日程表 

                                      111年 7月 19日至 7月 21日 

月 日 星期 會次 上午 9時－12時 會次 下午 2時－5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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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二  1 
一、代表辦理報到 

二、預備會議（上午 10時） 
 考察鄉政建設 

20 三 2 綜合討論議案  考察鄉政建設 

21 四 3 

一﹑綜合討論提案 

二﹑代表提案 

三、臨時動議 

四、閉  會 

附  註： 

一、防疫期間，出列席人員請全程載口罩，並請保持適當社交距離，進入本會應配合量測體

溫、進行手部消毒；若與會相關人員有發燒(額溫≧37.5℃)、咳嗽、呼吸急促等呼吸道

症狀，或有腹瀉、失去嗅、味覺等相關症狀時，請勿參與會議。 

二、與會人員若於自主健康管理期間者，一律應配載口罩(或不建議參加)；居家隔離及居家

檢疫者則嚴禁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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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會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1年 7月 20日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邱美雲 黃金發 林宗達 陳進德 黃松生 劉靜文 黃登科  温文谷  

蘇文將 彭建華 高德安 蔡文隆 余震華 姜景文  

主席：黃金發    秘書：彭俊堂    紀錄：林英美 

列席：主秘高文彬  民政課長游騰雄 建設課長吳印浴 殯葬管理所長 鄒裕元 

      原住民事務所長江夏枝  社會課長 周澤生 

     所會聯絡人  林峻毅 

一、報告事項: 

(一)秘書報告出席代表已足開會法定人數。 

(二)主席宣布會議開始。 

二、議程: 

(一)討論鄉公所提案(案號 1-10)。(錄後) 

(三)議決通過鄉公所提案(案號 1-10)。(錄後) 

三、主席宣布下午代表提案下鄉考察鄉政建設。 

四、散會。 

 

第 3會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1年 7月 21日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邱美雲 黃金發 林宗達 陳進德 黃松生 劉靜文 黃登科  温文谷   

      蘇文將 彭建華 高德安 蔡文隆 余震華 姜景文  

主席：邱美雲    秘書：彭俊堂    紀錄：林英美 

列席：  

一、 報告事項: 

(一)秘書報告出席代表已足開會法定人數。 

(二)主席宣佈會議開始。 

二、議程: 

(一)討論代表提案(案號 1-2提案)。(錄後) 

(二)議決通過代表提案(案號 1-2提案)。(錄後) 

三、閉會：上午 11時 30分。 


